
上海法院又一全国首创

“待立案”5个工作日自动立案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网红泰国进口 “DC 减肥药” 在国内属

新类型毒品。 上海市禁毒委员会昨召开新闻

发布会对此予以明确。

记者从会上获悉， 今年以来， 市公安部

门已查处涉 “DC 减肥药” 案件 200 余起，

多在网络渠道售买。 本市已制定关于进一步

加强互联网领域和寄递渠道禁毒工作的相关

意见， 拟于近期出台。

今年已查处涉“DC减肥药”案

200余起

据介绍， 在全市各级禁毒部门共同努力

下， 上海市传统毒品违法犯罪案件大幅下

降， 毒品违法犯罪滋生蔓延得到进一步遏

制。 然而， 涉及含精神、 麻醉药品成分的毒

品违法犯罪案件却有上升趋势。 自 2018 年

起， 全市非法使用精神、 麻醉药品的情况呈

高发增长态势。

在上海查处的非法使用精神、 麻醉药品

类 （如 “减肥药” “安眠药” 等） 的吸毒人

员中， 使用含有管制类精、 麻药品成分 “减

肥药” 的人员占比高达 85%。 而涉毒药物中

尤以网红泰国进口 “DC 减肥药” 影响面最

广。

今年 8 月， 有媒体报道称， 有市民网购

泰国 “DC 减肥药” 后， 被警方以涉毒案件

带走调查， 引发社会关注。

“今年以来， 我们已经查处涉 ‘DC 减

肥药’ 案件 200 余起。” 上海市公安局缉毒

处副处长童铭介绍， 从破获的案件情况来

看， 此类 “减肥药” “安眠药” “聪明药”

服用后有心率加快、 恶心、 头痛等症状； 甚

至出现焦虑抑郁、 狂躁易怒、 厌食厌世等严

重情况。

境外非法“减肥药”多含精神

药品成分，属毒品范畴

近年来境外非法流入我国的 “减肥药”

等非法药物中， 多含有我国管制的精神药品

成分， 如安非拉酮、 芬特明、 地西泮 （“减

肥药”）， 硝西泮、 氟硝西泮 （“安眠药”），

莫达非尼、 利他林 （“聪明药”） 等， 上述成

分均已在 2005 年列入 《麻醉药品及精神药

品品种目录》 施行严格的目录管制和行政许

可等措施。

安非拉酮主要刺激下丘脑的神经中枢，

会提高身体兴奋性， 易出现莫名情绪波动或

失眠、 情绪亢奋等； 对于芬特明的研究则表

明 “随着服药剂量的增加， 会出现认知和精

神障碍的情况也相应增加”， 且没有长期随

机对照研究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而地西泮同国内的安定类药物相似， 多

用于抗焦虑、 镇静催眠等， 长期使用具有耐

受性与依赖性。

因此， 从 “减肥药” 的上述成分及药理

作用看， 属于国家法律规定对毒品 （国家规

定管制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 的界定范畴。

已制定相关意见近期将出

台，打击网络领域毒品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 “DC 减肥药” 等新类

型毒品多在互联网渠道售卖。

记者从会上获悉， 本市已制定关于进一

步加强互联网领域和寄递渠道禁毒工作的相

关意见， 拟于近期出台。

据悉， 本市多部门将联合继续加大面向

公众的宣传教育， 防止更多人重蹈覆辙， 借

此形成防毒共识和提高拒毒能力； 督促各类

网络平台开展清理整顿， 下架、 关停、 封堵

个别不法商户链接， 加强 “药品” 类销售、

广告审核。

此外， 针对互联网领域新类型毒品， 或

含有毒品成分物品、 有毒有害信息等， 本市

还将加强多部门联合查控工作， 真正建立起

线上线下联防联查联控机制。

专家：购药看清成分，合理安

全用药

“国家依据人体对精神药品产生的依赖

性和危害人体健康的程度， 将其分为第一类

和第二类精神药品， 以 ‘DC 减肥药’ 中所

含芬特明为例， 其属于第二类。” 同仁医院

药剂科主任李玲介绍， 尽管芬特明大多作用

于动物拟交感神经， 以控制食欲或镇静， 但

其治疗减肥的缺血作用机制目前尚未确定，

却有可能带来失眠、 精神障碍、 甚至心肌

病、 脑出血等不良反应。

李玲提醒市民， 减肥不能依靠减肥药

物， 有些肥胖因自身内分泌系统失调而引

起， 找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反之容易造成

药物的滥用， 引起药源性的疾病。 “?常生

活中， 药品的选择和使用需谨慎， 尽量向专

业人员寻求帮助。 如果是自购， 不能盲听盲

信， 购买之前要了解其中的主要成分， 确保

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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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DC减肥药”在国内属新类型毒品
今年已查处 200余案 拟出台相关意见打击网络领域毒品犯罪

综合·声音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邱悦

本报讯 昨天是上海法院立案系统 “智能

合约” 功能正式上线后的首个工作?， 该项功

能对所有符合立案条件的 “待立案” 案件 （包

括 “调解转立案” 和 “已收案待立案” 案件）

一旦满 5 个工作? （即在第 6 ?工作日 0 点），

无需人工操作， 系统自动分配案号完成立案。

记者了解到， 该项技术在全国法院系统尚属首

创， 是上海推进智慧法院建设的又一创新性举

措。 执行首?， 自动完成调解转立案 296 件，

已收案转立案 74 件。

据介绍， 此举旨在提升立案效率， 节约立

案法官人力成本， 也将杜绝个别案件 “久调不

立” 等问题， 更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法院受理案件后， 由立案法官对起诉材料

进行审查， 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设为 “已收案

待立案”； 如当事人选择诉前调解的案件， 在

规定时间内调解不成的转为 “调解待立案”。

对于这些 “待立案” 的案件， 以往需要立

案法官手动操作进行立案。 系统升级后， 案件

被设为 “待立案 ” 状态后的第 6 个工作? 0

点， 系统后台精准抓取案件， 自动转为正式立

案。 诉前调解自动转立案的案件承办部门自动

默认为调解指导法官所在部门； 已收案待立案

的承办部门自动默认为立案庭， 由立案审查人

确认实际承办部门并进行随机分案。

下阶段该系统还将继续升级， 将实现诉前

调解案件 30 ?内无实质性操作， 系统自动将

调解案件转为正式立案。


